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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
（社会投资房屋建筑工程-告知承诺办理方式）

告知书（样本）

一、办理事项

名称：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社会投资房屋建筑工程-告知

承诺办理方式）。

二、事项依据

1.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二十九条 本市依法实行规划

许可制度，各项建设用地和建设工程应当符合城乡规划，依法取

得规划许可。

规划许可证件包括选址意见书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乡村

建设规划许可证和相应的临时规划许可证。

城镇建设项目应当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许可内容进行建设；农村建设项目应当按照乡

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者临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的内容进行建

设。

2.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 建设单位进

行城镇建设工程建设的，应当向规划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。符合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要求的，规划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应当 7日内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http://www.beijing.gov.cn/zhengce/zhengcefagui/201905/t20190522_61987.html
http://www.beijing.gov.cn/zhengce/zhengcefagui/201905/t20190522_6198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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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《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 本市在

除直接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以外的行

业、领域，推行政务服务事项办理告知承诺制。申请人承诺符合

办理条件的，有关政府部门应当直接作出同意的决定；未履行承

诺的，责令其限期整改，整改后仍未达到条件的，撤销决定，并

将有关情况纳入本市信用信息平台；作出虚假承诺的，直接撤销

决定，按照未取得决定擅自从事相关活动追究相应法律责任，并

将有关情况纳入本市信用信息平台。

4.《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审批承诺制失信行为惩戒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市规划国土发[2018]350号）

三、申请条件

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“招拍挂出让住宅用地实行‘两集中’

同步公开出让”（以下简称集中供地）的要求，通过我市任一批

次商品住宅用地供应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，申请单位承诺

其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会商意见的，推

行以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以下简称规划许

可）。

四、申请材料

1.《建设项目办理申请表》（表 SF-2）（线下申报提交原

件 1份；线上申报上传原件扫描件 PDF格式 1份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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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建设项目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》（线下申报原件 1份；

线上申报上传原件扫描件 PDF格式 1份）及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

证（服务窗口申请时将现场核验并复印留存 1份；线上申报上传

正反面原件扫描件 PDF格式 1份）；

3.设计图纸 1套（线下申报原件 1份；线上申报 PDF格式 1

套），另附相同总平面图 1 份（线下申报原件 1 份；线上申报

BDB+PDF格式 1份）；

【设计图纸包括：图纸目录、设计说明、总平面图、各层平

面图、剖面图、各朝向立面图、各主要部位平面图、基础平面图、

基础剖面图等各 1份，图纸要求参见《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技术文

件办理指南》（市规划国土发[2018]87号）】

4.特定项目相关材料：

（1）初次申请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的居住项目，提交

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时序方案（线下申报原件 1份；线上申报

上传原件扫描件 PDF格式 1份）；

（2）《建设项目办理申请表》（表 SF-2）“不动产信息”

中，选择空白“□”的需提交自行填写的土地权属文件。（线下

申报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1份；线上申报上传原件扫描件 PDF格式

1份）。

5.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（社会投资房屋建筑工程-告知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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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办理方式）承诺书》（线下申报原件 1份；线上申报上传原件

扫描件 PDF格式 1份）。

五、办理时限

审批服务部门受理规划许可申请后，进行审查，申请材料齐

全符合法定形式、承诺事项齐全且表述清晰的，审批服务部门当

场做出准予许可决定；对于网上申请的项目，审批服务部门在

0.5个工作日内做出准予许可决定。

六、批后抽查

规划许可核发后，审批服务部门将在 20 个工作日内对申请

单位提交的材料开展抽查工作，抽查比例为 100%。抽查内容为：

承诺内容是否属实，申报材料是否符合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会

商意见、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。    

七、失信行为的认定

1.轻微失信情形：

申请材料除建筑使用用途、建筑规模、建筑高度、建筑位置、

外包尺寸外，不完全符合规划综合实施方案，但尚未开工建设的。

2.一般失信情形：

申请材料中，建筑使用用途、建筑规模、建筑高度、建筑位

置、外包尺寸不符合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要求，但尚未开工建设的。

3.严重失信情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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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请材料中，建筑使用用途、建筑规模、建筑高度、

建筑位置、外包尺寸不符合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要求，且已开工建

设的。

（2）申请材料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要求的。

（3）申请人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或以其他欺骗方式取得规划

许可的。

（4）轻微失信或一般失信情形未在规定的时限内进行整改

或整改不合格的。

八、失信行为的惩戒

审批服务部门发现申请人出现失信情形后，根据其严重程度，

分别采取以下措施予以惩戒。

1.轻微失信情形：

（1）在许可核发后 2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，要求其

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。如未及时整改或整改不合格，列入

严重失信情形。

（2）申请人及设计单位列为重点检查对象，对其申报材料

进行严格检查。

（3）申请人及设计单位行为信息录入相关信用信息平台，

只记录不公开。

2.一般失信情形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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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在许可核发后 20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，要求其

在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整改。如未及时整改或整改不合格，列入

严重失信情形。

（2）申请人及设计单位行为信息录入相关信用信息平台，

对外公示六个月。

（3）申请人一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申请规划许可。

3.严重失信情形

（1）撤销规划许可决定，并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住建部门。

已开工建设的，由执法部门按照违法建设进行查处。

（2）申请人及设计单位行为信息录入相关信用信息平台，

对外公示一年。

（3）申请人一年内不再适用告知承诺制方式申请规划许可。

（4）由于设计质量问题造成严重失信情形的，该设计单位

行为信息纳入相关信用信息平台，并通报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处理。

4.因申请人原因造成规划许可决定撤销的，其所产生的法律

责任由申请人承担。对第三方造成不良影响、损失的，由申请人

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九、投诉和异议处理渠道

申请人对相关惩处决定存在异议的，应在决定作出 5个工作

日内，通过各区分局公布的咨询电话提交投诉和异议申请，除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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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介入的情形外，异议处理应在 5个工作日

内完成并给予回复。异议处理期间，申请人可以暂停施工以减少

不必要的损失。


